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 以判

断双方是否符合各自要求。 但

实践中会发生劳动者因各种原

因 ， 比如由于疫情等特殊情

况 ， 没能在试用期内提供劳

动， 导致用人单位没有办法全

面考核， 但用人单位又不能延

长试用期 ， 从而发生很多争

议， 《劳动合同法》 中试用期

中止制度的缺失不能不说是立

法的一个疏漏。

我国 《劳动合同法》 对试

用期的期限有着明确而严格的

规定：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

不满一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

一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

满三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二

个月；

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

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

得超过六个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

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

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

限不满三个月的， 不得约定试

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

限内。 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

的， 试用期不成立， 该期限为

劳动合同期限。

但是， 《劳动合同法》 对

试用期没有规定可以延长的情

形， 也没有可以中止的规定。

假如劳动者入职后因病治疗和

休养了三个月， 此时三个月的

试用期过了， 但在这种情况下

不可能发挥试用期的作用。

因此我们认为， 有必要在

立法层面明确试用期中止的情

形。

举例来说， 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约定了三个月的试用期，

如果劳动者工作了半个月就生

了两个半月的病， 那么在其生

病期间试用期中止， 待其生病

好了之后继续计算试用期。

《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

就从地方立法层面对此作出了

规定， 条例第 15 条明确： 劳

动者在试用期内患病或者非因

工负伤须停工治疗的， 在规定

的医疗期内， 试用期中止。

这样的规定既平衡了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的权益， 又能真

正实现试用期的立法本意， 我

们认为将来 《劳动合同法》 修

订时也应当对试用期中止作出

明确规定。

对于试用期应增加“中止”的规定

我们认为 ， 有

必要在立法层面明

确试用期中止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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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民法典 》 规定 ：

“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

的义务， 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

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 可以

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

支出的必要费用； 管理人因管

理事务受到损失的， 可以请求

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实践中， 管理人和受益人

就 “必要费用” 或者 “适当补

偿” 的具体数额和标准产生纠

纷的情况并不多见 。 但 “必

要” 和 “适当” 这样的表述，

实际上的确难以确定一个标

准， 一旦双方认识不一是有可

能产生纠纷的。

以前一段时间发生的 “珠

峰救人事件” 为例， 根据相关

报道， 施救方就一度因为救援

支出等问题， 和受益人在沟通

方面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

最终， 受益人聘请的登山

公司发布声明， 表示本次产生

的救援费用与物资应由该公司

承担， 目前救援物资已归还、

相关经费已支付， 其他事项已

协调解决。

至此， 这起事件中围绕施

救费的争议应该说得到了较好

的解决。

但是， 这并不妨碍我们以

这起事件为例， 分析一下此类

事件中

首先 ， “必要费用 ” 和

“适当补偿” 应当根据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

假如 “救人方” 是在登顶

后下山过程中发现人员遇险，

不顾疲劳将其救下山， 虽然同

样非常辛苦， 但歇息几天后，

对救人方的身体没有什么影

响。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认为

施救方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也没有额外支出费用。

但是， 如果施救方是在登

顶过程中实施救人的。 这就等

于放弃了一次登顶， 也就意味

着之前所进行的准备工作及支

出的费用都白费了。

而对于登顶珠峰来说， 需

要事先做好身体训练及物资准

备， 有的还需要聘请专业公司

提供的向导以及后勤保障人

员。 如果是因为在登顶过程中

救人而没有完成登顶， 这一系

列准备及支出就应当转换成救

援的 “必要费用”。

有人会说： 救援者可以在

山下休息几天， 再进行登顶，

这样损失就能少一些。 但这样

的说法恐怕是不现实的， 施救

者已经攀登到 8450 米的位置，

随后又救了人下山来， 如果简

单休息几天就再一次尝试登

顶， 这无异于拿自己的生命和

健康开玩笑。

其次， 即使从事后看来，

有些支出的费用过多了。 但从

法律规定及具体情况来看， 也

不能认为是 “不适当” 的。

比如救人者为了保证施救

成功， 花费重金聘请当地向导

一同救人， 那么这笔费用也应

当属于 “必要费用”。

此时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

聘请向导的费用是不是高于市

场价格， 因为这是基于突发、

特殊情况下为了让当地向导能

够参与救人而临时确定的价

格， 不是事先通过多方比价后

聘请向导的费用， 两者不能简

单地进行比较。

在当时的特殊情境下， 我

们不能以 “事后诸葛亮” 的心

态和认识， 来判定施救方的每

一个决定、 每一笔费用是否完

全适当。

因为法律之所以规定此类

事件中的受益人应当承担必要

费用和给予适当补偿， 就是为

了从制度层面鼓励和确保此类

情况发生时， 能有人愿意伸出

援手。

珠峰救人应如何补偿

法律之所以规

定此类事件中的受

益人应当承担必要
费用和给予适当补

偿， 就是为了从制
度层面鼓励和确保

此类情况发生时 ，

能有人愿意伸出援
手。

关于继承纠纷的管辖问题，

《民事诉讼法》 第 34 条第 3 项明

确规定： “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

的诉讼， 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

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

管辖。”

《民法典》 第二十五条则规

定， 自然人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

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为住

所； 经常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

经常居所视为住所。

因此， 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

所地又分为户籍地和经常居住

地。 这种情况下存在争议的是，

如果被继承人死亡时的户籍地与

经常居住地不一致， 能否将经常

居住地作为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

所地。

实务中， 户籍地法院可能以

经常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为由

不予受理， 经常居住地法院也可

能以应由户籍地法院受理为由不

予受理。

笔者团队曾经承办一起法定

继承纠纷案件， 在接受被继承人

父母的委托后我们发现， 被继承

人在世时曾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某

小区购买一套房屋用于自主， 但

其户籍仍在外地未迁入， 并在自

住房屋办理了上海市居住证。

该案起诉时， 因被继承人已

去世 2 年多且房屋在去世后不久

就被卖掉 ， 伴随户籍注销等情

况， 被继承人的居住证明已经灭

失， 证明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

成为本案的难点之一。

笔者团队多次向户籍地法

院、 经常居住地法院及主要遗产

所在地法院申请立案， 均未获受

理。 后来我们向经常居住地法院

申请了调查令， 调取被继承人的

居住证明信息， 最终由经常居住

地法院立案管辖。

对此我们认为， 认定被继承

人死亡时的住所地， 应以其户口

簿、 身份证或户籍证明上记录的

地址为准。 被继承人死亡时的经

常居所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 死

亡时的经常居所地视为住所地；

当事人以被继承人的经常居所地

作为住所地提起诉讼的， 应当审

查被继承人的实际居住状况， 以

确定案件的管辖。

此外， 被继承人主要遗产所

在地的确定也会发生问题。

对 “主要遗产所在地”， 权

威意见认为 “应以遗产的数量和

价值来确定”， 而实务中主要依

据遗产价值确定， 即根据能否明

确区分各遗产价值而适用不同的

处理方式。

当能够明显区分价值时， 以

价值高的遗产所在地确定管辖。

当主要遗产为股票时， 法院

通常将股票发行企业所在地作为

主要遗产所在地。

当主要遗产为不动产和存款

时， 实务中主要依据不动产所在

地来确定， 货币作为可替代的种

类物， 难以明确存款所在地的管

辖这一说。

最后来说说被继承人债务清

偿纠纷的管辖确定

根据 《民事案由规定 》 ，

“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 属于

“继承纠纷”， 但是否按照继承纠

纷确认管辖则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 应适用继承

纠纷专属管辖规定。 另一种观点

认为， 可按照基础法律关系确定

管辖 ， 不适用继承纠纷专属管

辖。

在 （2018） 最高法民辖 165

号案件中法院认为， 与王某发生

借贷合同关系的吕某已经在本案

诉讼前死亡， 王某并未直接起诉

吕某， 而是将吕某的法定继承人

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 属于被

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尚未清偿的

债务引起的纠纷， 故本案案由应

确定为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

对此类纠纷， 所涉法律关系

权利义务主体为债权人和债务人

的财产继承人， 属于债权人与债

务继承人之间的债务清偿纠纷，

可以按照 《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

三条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十八

条确定管辖法院。

王某起诉要求偿还欠款， 争

议标的为给付货币， 接收货币一

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接收货

币一方王某的住所地位于内蒙古

乌海市海南区， 故乌海市海南区

人民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 在王

某选择向该院起诉的情况下， 乌

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

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继

承纠纷的管辖问题在法律规定上

较为明晰， 但在实践操作中却较

为复杂。

经常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

时， 经常居住地的居住证据收集

困难； 以主要遗产确定管辖时，

主要遗产的价值和种类以及遗产

价值的确定亦存在举证难度。 加

之基层法院每年办理的案件数量

很多， 法官结案压力比较大， 当

存在管辖不明晰的情况往往不愿

让当事人立案， 这就要求当事人

必须明晰相关法律规定， 准备好

与管辖相关的证据据理力争， 必

要时可以由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

令， 以获取与确定管辖相关的必

要证据。

继承纠纷的管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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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纠纷的管

辖问题在法律规定

上较为明晰， 但在
实践操作中却较为

复杂， 这就要求当
事人必须明晰相关

法律规定， 准备好

与管辖相关的证据
据理力争， 必要时

可以由律师向法院
申请调查令， 以获

取与确定管辖相关

的必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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